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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32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

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人员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因人事变动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对芒市电力行政联合执法领导小组人员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宜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官运邦  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胡安东    市外事和工业商务局局长

何晓东    市法院副院长

李金灵  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沈忠亮    市供电局局长

朱新阳    市安监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李  东    市政府办副主任、市信访局局长

窦云飞   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

杨锡武    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

李留英    市法制办主任

吴  锟    市外事和工业商务局副局长

何  嵘    市司法局副局长

王应青   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

邵维欢    市住建局副局长

万岩相坐  市交通运输局副科级干部

尹国绍    市林业局副局长
王定孔   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

徐家柽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刘华树    市公安边防大队副大队长

孔庆功    市供电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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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外事和工业商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吴锟担任，办公室副主任孔庆功担任，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应及时成立电力行政联合执法机构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将电力行政执法责任制纳入工作目标管理，负责本辖区内的电力行政执法工作。今后如涉及人事变动，由成员单位自行调整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4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。

    发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林业局、国土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安监局、司法局、外事和工业商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体广电旅游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法院、信访局、边防大队、法制办、供电局、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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